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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2 级秋季入学 

本科生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培养单位： 

2022 级本科生（不含留学生）即将入学，请各单位认真

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各培养单位成立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小组，全面负责

本单位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的组织实施，制定具体方案，

明确分工，责任到人，遵循“谁审核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原

则，将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落到实处。有异常情况须及时

上报处理。 

二、审查内容 

各培养单位按照学校制定的《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方

案》（附件 1）和《新生录取资格复查工作方案》（附件 2）

开展工作。 



本科生新生（含预科生）入学资格审查分为初查和复查

两部分。 

（一）入学资格初查 

新生报到时，各培养单位对新生所持录取通知书原件、

本人身份证件原件（必须与报名考试时所用证件一致）及其

他材料，与学生本人及新生身份信息核对表（附件 3）中基

本信息进行逐一比对核查，核查无误后要求学生在身份信息

核对表上签字确认。 

督促学生在 9 月 19 日之前登录本科生学籍管理服务系

统（http://bk.bnu.edu.cn/fresh，账号为 12 位学号，初

始密码为 8 位出生日期），按照系统引导，完善本人学籍信

息，并确保提交成功。所填报信息是学生大学期间学习、生

活的重要数据基础。 

新生未在两周内报到的，除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，

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培养单位应与学生本人取得联系，确认

学生放弃入学资格并留存相关证明材料。新生因应征入伍、

身心健康等原因无法到校学习的，可以按照学籍管理规定申

请保留入学资格。 

初查工作结束后，新生身份信息核对表经审查人、组长

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交回教务部(研究生院)。有未报到学生的

单位，须同时提交新生未报到情况统计表（附件 4）。 

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根据新生入学报到及资格初审结果，

进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，各培养单位应通知本单位新生于 9

月 30 日后登录学信网核查个人学籍信息。 



（二）入学资格复查 

新生入学 3 个月内，各培养单位对新生进行入学资格复

查。复查内容包括录取资格复查、身份核实、档案审查等。

复查工作完成后，需填写并提交新生入学资格审查表（附件

5）、新生入学资格审查情况统计表（附件 6）、新生入学资格

审查异常情况登记表（附件 7）等相关材料。 

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招生处（负责录取资格复查）、保

卫处、校医院、档案馆等部门的工作按其相关通知要求执行。 

三、时间要求 

1.9 月 2 日前：各培养单位向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提交

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小组名单（附件 8）电子版及纸质版。

若本科生与研究生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小组名单一致，只

需提交一份。 

2.9月19日前：各培养单位完成新生入学资格初查工作，

并向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提交新生身份信息核对表及新生未

报到情况统计表（无未报到情况无需提交）。 

3.11 月 30 日前：各培养单位完成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

作，并向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提交新生入学资格审查表、新

生入学资格审查情况统计表和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异常情况

登记表（无异常情况无需提交）。 

 

附件 1：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方案 

附件 2：新生录取资格复查工作方案 

附件 3：新生身份信息核对表（直接发各培养单位） 



附件 4：新生未报到情况统计表 

附件 5：新生入学资格审查表（直接发各培养单位） 

附件 6：新生入学资格审查情况统计表 

附件 7：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异常情况登记表 

附件 8：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小组名单 

 

 

综合处联系人：陈老师，58808884，chenlin@bnu.edu.cn。

本联系方式接受异常情况举报。 

招生处联系人：向老师，58801802，xiangjy@bnu.edu.cn。

本联系方式负责本科生录取资格复查相关事宜。 

 

 

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 

2022 年 8 月 29 日  

 

 

 

 

  

mailto:%E9%99%88%E8%80%81%E5%B8%88%EF%BC%8C58808884%EF%BC%8Cchenlin@bnu.edu.cn

